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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正观新闻·郑州
晚报记者 赵文静/文 李新
华 实习生 尹金凯/图） 昨
日，市政府发布《郑州市惠企
政策“免申即享”工作方案》，
进一步加大惠企政策直达中
小微企业力度，推动惠企政
策线上公开透明、自动锁定
企业、智能直达兑现。

按照分批实施、稳妥推进
的原则，我市重点梳理“资助范
围明确、审核标准清晰、比对数
据齐全”的政策文件，形成了第
一批25项“免申即享”政策清
单。后续按照成熟一批、梳理
一批、新增一批的原则，持续完
善“免申即享”政策体系。

与此同时，完善“免申即
享”工作流程，明确“免申即
享”事项的适用情景、兑现条
件和审核程序，对符合“免申
即享”条件的事项，将原来的
“申请、受理、审核、核拨、拨
付”流程重新设计，优化为“数
据比对、意愿确认、政策兑现”
三个环节，实现由“企业先报、
政府再审”转变为“系统智审、
确认申领”的主动服务模式。
畅通“免申即享”资金拨付，打
通“亲清在线”平台及财政预
算管理一体化系统，结合部门
预算安排或上级资金下达情
况，惠企资金通过“亲清在线”
平台直接兑付至企业。

■链接

我市发布
《实施意见》
推进惠企政策
“一口办理”
本报讯（正观新

闻·郑州晚报记者 赵
文静） 昨日，市政府
发布《关于深入推进
郑州市惠企政策“一
口办理”工作的实施
意见》，加快推进稳经
济一揽子政策措施落
地见效。

《实施意见》明确，
围绕企业和市民反映
的“政策不知道、看不
懂、申报难、落实慢”等
难题，以惠企政策“一
口发布、一口解读、一
口兑现、一口服务、一
口评价”为目标，运用
“互联网＋政务大数
据”，依托现有“亲清在
线”平台功能，保持规
划工作连续性、不重复
建设的前提下，结合
“一口办理”工作需要，
搭建“郑惠企”政策服
务平台，努力做到“让
数据多跑路，让企业
少跑腿”，推动惠企政
策集中发布、集中解
读、集中推送、集中兑
现、集中评价，实现惠
企政策“一口办理”，
确保惠企政策“应上尽
上”“应解尽解”“应知
尽知”“应享尽享”“免
申即享”。

1.对获评省级智能车间、
智能工厂、智能制造标杆称号
的，分别给予 30 万元、50 万
元、100万元一次性奖励；对获
评国家级智能制造应用场景、
智能制造示范工厂的，分别给
予100万元、300万元奖励。

2.对新认定为国家级专精
特新“小巨人”企业、省级“专精
特新”企业分别给予200万元、
5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对认
定为“单项冠军”企业、“单项冠
军”产品的，分别给予 500 万
元、10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3.对开展两化融合管理体
系、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工业
控制系统信息安全防护等标准
体系贯标的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按照证书级别从低到高分
别奖励10万元、20万元、30万
元、40万元和50万元；证书升级
按差额奖励，对实施分级评估
前（或未实施分级认证）首次获
证企业一次性奖励10万元。

4.对首次获得国家、省级
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
和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
范基地称号的，分别给予100
万元、50万元的奖励。

5.对产品首次入选国家工
业和信息化部《工业机器人行
业规范条件》目录的企业，给予
一次性50万元的奖励。

6.对列入国家级绿色设
计产品、国家工业节能技术装
备推荐目录、“能效之星”产品
目录、国家工业节水工艺技术
装备目录、国家重大环保技术
装备目录、再制造产品目录的
企业，按照产品类别给予一次
性50万元的奖励。

7.对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
效一致性评价的医药品种给予

20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8.对被工信部认定为跨

行业、跨领域工业互联网平台
的，一次性奖励1000万元。

9. 对 获 评 国 家 级 工 业
APP优秀解决方案的，每个奖
励100万元，同一年度单个企
业最高不超过300万元。

10.对获得国家、省级工信
部门认定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与
制造业融合发展、工业互联网、
服务型制造、新型信息消费、大
数据、网络安全等试点示范项
目（企业、平台），分别给予100
万元、50万元一次性奖励。

11.对首次进入中国医药
工业百强的企业，给予300万
元的一次性奖励。

12.超前研究生物医药领
域重大科学前沿或重大产业前
瞻问题，瞄准药物新靶标发现、
细胞治疗药物设计、制剂成型
理论、分子影像、手术机器人等
前沿方向，组织开展原创性研
究和底层基础性技术研究，获
得省级、国家级科学技术奖的
医药项目分别给予500万元、
1000万元资金奖励。

13.对生物制品（预防和治
疗用）、化学药和中药，完成Ⅲ
期临床试验的企业，给予100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取得新药
证书或生产批件的企业，给予
50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对于获
得医疗器械诊断试剂类3类及
非诊断试剂类2~3类注册证书
和新兽药1~4类新药证书的，给
予100万元的一次性补贴。

14.对药品（含原料药）或
医疗器械首次获得FDA、CE、
EMA、PMDA、WHO 等国际
认证的企业给予 200 万元的
一次性奖励；对首次获得国际

GLP（药物非临床研究质量管
理规范）、GCP（药物临床试验
质量管理规范）资质的企业给
予20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对
首次获得国家GLP（药物非临
床研究质量管理规范）、GCP
（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
范）资质的企业给予100万元
的一次性奖励。

15.对首次入选全国“软件
业务收入前百强”“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综合竞争力百强”“网
络安全百强”等国家级荣誉的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
给予一次性300万元奖励。

16.对经认定的河南省首
版次软件产品，单个首版次软
件产品给予10万元奖励。

17.对被列为市级人工智
能创新标杆企业、典型应用场
景的机构或单位分别给予10
万元、50万元奖励。

18.对生产企业新列入工信
部《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
型目录》的单一新车型，每款车
型给予10万元一次性奖励，单
一企业奖励不超过300万元。

19.对首次认定为一星、
二星、三星的示范小微企业
园，分别给予园区运营机构
50 万元、80 万元、100 万元的
一次性奖励；星级提升的，给
予差额奖励。

20.对主创“詹天佑奖”“鲁
班奖”“市政金杯奖”“国家优质
工程”“国家建筑奖”“优秀勘
察”“优秀设计”等国家行业最
高奖的给予一次性创优奖励
30万元，主创省“中州杯”或市

“商鼎杯”奖项的给予一次性创
优奖励10万元，不重复奖励。

21.对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的建筑企业，给予一次性创新

奖励2万元。
22.对我市建筑企业每晋

升一项特级资质给予升级奖励
300万元，设计企业晋升综合甲
级给予升级奖励200万元，勘察
企业晋升综合甲级给予升级奖
励100万元，监理企业晋升综合
甲级给予升级奖励50万元。

23.延续实施阶段性降低失
业保险、工伤保险费率政策至
2023年4月30日。对不裁员、
少裁员的企业，继续实施普惠
性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大
型企业按不超过企业及其职工
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
50％返还，中小微企业返还比例
从60％最高提至90％，政策执
行期限至2022年12月31日。

24.对首次入库的工业企
业，给予10万元一次性奖励，
第3年仍符合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标准的再给予 10 万元奖
励。对首次入库的资质等级
建筑和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
给予10万元一次性奖励，当年
产值达到3000万元及以上的
建筑业企业再给予 5 万元奖
励。对首次入库的限额以上
批零住餐业企业给予10万元
一次性奖励，当年主营业务收
入达到1亿元及以上的批发业
企业再给予5万元奖励。对首
次入库的服务业企业给予10
万元一次性奖励，入库当年主
营业务收入达到入统标准2倍
及以上的生产性服务业企业
再给予5万元奖励。

25.对受疫情影响不能正常
经营的个体工商户和中小微企
业，承租国有资产类经营用房的
免收3个月房租、减半收取12个
月房租，由国有房屋出租主体对
各承租方核实情况后实施。

首批惠企25项政策清单来了
“免申即享”实现“系统智审、确认申领”的主动服务模式

郑州市“免申即享”政策清单（第一批）

郑州飞龙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先进的自动化车间


